
立 法 會 C B ( 2 ) 8 6 4 / 0 0 - 0 1 ( 0 5 )號 文 件

2 0 0 1 年 2 月 2 0 日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資 料 文 件

建 議 採 用 ( 1 )標 準 臨 時 買 賣 協 議 (臨 時 協 議 )及

( 2 )為 物 業 交 易 加 進 冷 靜 期 條 款

建 議

在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2 0 0 0 年 6 月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，

委 員 提 議 政 府 考 慮 －

( a )  該 否 在 簽 立 臨 時 協 議 後 設 立 “冷 靜 期 ”； 以 及

( b )  該 否 制 訂 標 準 臨 時 協 議 。

2 . 提 議 認 為 “冷 靜 期 ”容 許 臨 時 協 議 雙 方 於 指 定 時 限 內 改 變 主 意 ，

退 出 協 議 。 建 議 並 未 提 到 退 出 協 議 所 可 能 引 致 的 問 題 。

3 . 考 慮 該 否 制 訂 標 準 臨 時 協 議 的 提 議 建 基 於 認 為 目 前 的 臨 時 協 議

常 包 括 不 利 於 買 方 的 條 款 。 提 議 認 為 通 過 資 詢 各 方 後 而 制 訂 的 標 準 臨

時 協 議 可 保 證 對 買 賣 雙 方 均 公 平 。

4 . 曾 接 受 政 府 諮 詢 這 兩 個 問 題 的 各 方 回 應 ， 詳 列 於 附 件 A。

標 準 臨 時 協 議

5 . 各 方 對 採 用 標 準 臨 時 協 議 的 建 議 並 無 一 致 意 見 。 實 際 上 ， 大 地

產 商 目 前 所 使 用 的 臨 時 協 議 已 經 相 當 標 準 化 。 部 分 標 準 協 議 的 樣 本 載

於 附 件 B。

6 . 從 法 律 政 策 的 觀 點 來 說 ， 除 非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否 則 不 宜 制 定 法 例

強 迫 公 眾 採 用 一 種 特 定 形 式 的 合 約 ， 因 為 這 會 被 認 為 過 分 干 預 自 由 立

約 的 原 則 。 但 實 際 上 ， 有 些 協 議 必 須 訂 明 特 定 的 內 容 (卻 無 採 用 標 準 字

句 )。 根 據 同 意 方 案 簽 訂 的 物 業 買 賣 協 議 和 公 契 就 是 一 例 。 建 築 合 約 也



經 常 以 提 述 方 式 列 明 分 判 合 約 的 標 準 條 款 ， 並 且 構 成 另 一 類 合 約 ， 但

這 並 非 由 法 律 所 規 管 ， 而 是 由 業 界 自 行 監 管 。

冷 靜 期

7 . 接 受 諮 詢 的 各 方 一 般 認 為 訂 立 冷 靜 期 作 用 不 大 ， 或 不 切 實 際 。

訂 立 冷 靜 期 可 能 令 雙 方 出 現 猶 疑 不 決 的 情 況 ， 這 會 令 香 港 的 物 業 轉 易

工 作 增 添 困 難 。

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《 本 地 已 建 成 住 宅 物 業 ： 售 樓 說 明 及 簽 約 前 事 宜

諮 詢 文 件 》

8 .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在 2 0 0 1 年 1 月 發 表 的 諮 詢 文 件 的 第 5 章 也 有

觸 及 這 兩 個 問 題 。 諮 詢 文 件 的 第 5 章 的 中 、 英 文 本 載 於 附 件 C。 諮 詢 文

件 的 第 5 . 2 至 5 . 6 段 建 議 加 強 對 買 家 的 保 障 ， 臨 時 協 議 即 (臨 時 買 賣 協

議 )應 該 包 括 某 些 標 準 條 款 ， 例 如 “ 合 約 取 決 於 能 否 取 得 資 金 ， 或 建 築

物 測 量 報 告 ， 或 完 成 交 易 前 的 視 察 ” 。

9 . 第 5 . 7 - 5 . 1 4 段 與 冷 靜 期 有 關 。 諮 詢 文 件 建 議 臨 時 協 議 應 該 載 有

三 個 工 作 天 的 冷 靜 期 條 款 。 買 家 在 冷 靜 期 內 有 權 撤 銷 臨 時 協 議 ， 但 會

被 對 方 沒 收 一 筆 相 當 於 樓 價 5%的 款 項 或 臨 時 訂 金 (以 金 額 較 低 者 為

準 )。 在 冷 靜 期 內 ， 買 家 無 權 轉 售 有 關 物 業 。

1 0 . 文 件 現 正 進 行 諮 詢 ， 意 見 最 遲 可 於 2 0 0 1 年 3 月 底 前 提 出 。

結 論

1 1 . 有 關 標 準 臨 時 協 議 和 冷 靜 期 的 建 議 涉 及 物 業 轉 易 工 作 的 重 大 改

變 。 政 府 由 於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已 經 展 開 有 關 問 題 的 諮 詢 工 作 ， 不 打 算

另 行 展 開 檢 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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